《盐城市大丰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》

起草情况说明

现将《盐城市大丰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
我区现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城乡居保”）主体文件系2016年出台的《大丰区委办公室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<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大办发〔2016〕13号）。文件出台以来，经过多次补充、调整、完善，形成了目前我区城乡居保政策体系。2023年9月20日，盐城市人民政府印发《盐城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》，我局结合我区城乡居保工作实际，在 5月份，先后征求了各镇（街道、园区）和区直有关部门的意见，经过专家认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初审，修改完善后形成《实施办法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办法》共八章三十三条。第一章明确了政策制定依据、保障对象范围、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；第二章明确了城乡居保基金构成、个人缴费档次、补助补贴标准等；第三章明确了保费征缴办法；第四章明确了参保人员个人账户资金来源和用途；第五章明确了参保人员待遇构成、资金来源等；第六章明确了基金监管、保值增值等规定；第七章明确了基层公共服务平台职责；第八章明确了《实施办法》施行时间。

三、其他说明事项

《实施办法》严格遵循国家法律和上级文件规定，并结合我区实际，重点优化了缴费档次和财政补贴。

依据《盐城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》，结合《盐城市大丰区社会保险扩面征缴三年提升行动计划（2022-2024年）》，将缴费档次调整为100元、700元、1000元、2500元、5000元、10200元6个档次。缴费档次调整后的缴费补贴分别为：5000元以下由低到高分别给予30元、60元、80元、150元缴费补贴， 5000元及以上缴费档次给予200元的缴费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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